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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疫條件

我國產蝴蝶蘭植株輸往墨西哥時應檢附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加註輸出植株未罹染特定有
害生物及輸出前使用殺細菌劑及殺蟲劑，並符合相關條件：
一、 加註經檢疫未罹染下列有害生物：

1. 細菌：Acidovorax cattleyae。

2. 昆蟲：Atraciomorpha psittacina、Frankliniella intonsa、Spodoptera litura、Thrips

hawallensis、Amsacta lactinea、Dichromothrips corbetti及Microcephalothrips abdominalis。

3. 病毒：Capsicum chlorosis virus- Phalaenopsis及Phalaenopsis chlorotic spot virus。

4. 真菌： Cylindrosporium phalaenopsidis、Phomopsis orchidophila及Sphaerulina

phalaenopsidi。

5. 蟎類：Temuipalpus pacificus。

二、 附帶栽培介質者，應另加註該批栽培介質全新未使用，且未罹染有害生物。三、 
加註輸出前使用以下殺細菌劑及殺蟲劑：

1. 殺細菌劑： Streptomycin sulfate 15% + Oxytetracycline hydrochloride 1.5% WP at a dose of 0.6 g / L。

2. 殺蟲劑：

(1) Permethrin (10%) at a dose of 5 ml/L，或/及；
(2) Abamectin (2%) at a dose of 1ml/L，或；
(3) Malathion (50%) at a dose of 2ml(g)/L。
四、 貨物上應標示可回溯資料（包括公司名稱、來源地及批次號碼）。
五、 蝴蝶蘭植株不得附帶土壤或植物殘骸，並使用全新包裝容器。
六、 輸入時另須由墨國檢疫人員取樣，送往國家植物保護參考實驗室進行有害生物之檢測。
七、 我國蝴蝶蘭植株可輸往之墨國港埠：

1. International Airport of the City of Mexico；

2. Hidalgo City, Chis.；

3. Cuauhtémoc City, Chis.；

4. Lázaro Cárdenas, Mich.；

5. Manzanillo, Col Tuxpan, Ver.；

6. Veracruz, Ver.。 

附註 一、野生動植物輸出規定：
(一) 屬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英文縮寫為CITES，以下簡稱華盛頓公約）
附錄列管之物種

1. 輸出華盛頓公約附錄一、二、三動、植物或其產製品，不論野生或人工繁殖者，均

應檢附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核發之華盛頓公約出口許可證，逕向海關報關出口。

2. 通關出口時，出口人應先查明動、植物之學名，於出口報單貨品名稱欄內填列動、

植物學名，再填列俗名（英文貨品名稱），及報明屬華盛頓公約附錄列管之物種，由海關依其申請，列
入「文件審核通關（Ｃ２）」或「貨物查驗通關（Ｃ３）」；未依規定報明者，廠商應自負法律責任。

二、輸出野生動植物申請核發華盛頓公約出口許可證規定
輸出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英文縮寫為CITES，以下簡稱華盛頓公約）附錄一、二、三動、
植物或其產製品，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申請核發華盛頓公約出口許可證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動物部份
1.華盛頓公約附錄一物種或其產製品，應檢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同意文件。
2.華盛頓公約附錄二、三物種或其產製品，屬人工繁殖者，應檢附人工繁殖切結書；非屬人工繁殖者，應
檢附來源證明。其屬野生動物保育法列管者，應另檢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同意文件。
（二） 植物部分

1. 華盛頓公約附錄一物種或其產製品

(1)野生植物之出口，以學術研究機構、大專院校、公立之植物園或博物館供學術研

究、國際交換或教育之用為限，應檢附來源證明及進口國核發之華盛頓公約同意進口文件。
(2)人工培植拖鞋蘭之出口，應檢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人工培植證明文件。非證明文件持有者，
應加附持有者之委託書。

2. 華盛頓公約附錄二、三物種或其產製品

(1)屬人工繁殖者，應檢附人工繁殖切結書，但如為人工繁殖之蘭花種苗，應另檢附種苗業登記
證影本。
(2)非屬人工繁殖者，應檢附來源證明。其屬文化資產保存法列管之珍貴稀有植物，應另檢附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同意文件。
(三) 如屬再出口案件，應檢附海關進口證明文件及原出口國核發之華盛頓公約出口證明文件影
本。
蘭科所有種(不含附表一物種)
植物說明:
#1 全部及其衍生物，除了以下部分：

a) 種子，孢子，和花粉（包括花粉塊）；

b) 體外獲得的，置於固體或液體培養基，以無菌容器運輸之籽苗或組織培養；

c) 人工培植植物之切花；和

d) 來自人工培植Vanilla 屬植物的果實、部分及其衍生物

#2 全部及其衍生物，除了以下部分：

a) 種子和花粉；和

b) 具零售等級包裝之成品

#3 根之全部及切成薄片和根之部分
#4 植物的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列者除外；
a)種子（包括蘭科植物的果莢）、孢子和花粉（包括花粉塊），除了墨西哥 出口的仙人掌
科種子
b)於人工環境（固體或液體培養基）中培養出來的，以無菌容器運輸的籽苗或組織培養物
c)人工培植的切花
d)果實、部分和其衍生物蘭科香草屬、仙人掌科馴化或人工培植的
e)馴化或人工培植之仙人掌科的仙人掌屬 、仙人掌亞屬、蛇鞭柱屬植之物莖、花、部分和
衍生物
f)已包裝可供零售的小燭樹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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